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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僉击核设施

1.本工作文件旨在表明一项放射性武卷条约四范围内解决禁止袭击核设 

施的问题的可能性，以期促进对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旳审议和它的早日缔结.

2. 日本在它旳小片陆地领土上有2 4个核动力站，6座核嚟料加工设施和1个 

回收工厂，它决心把核能专用于和平用途.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确保这習核设施可 

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討问题，同时我们认为，在这个冋题上，根据国际协定禁止袭击 

这类设施是具有重大意义时.我们还认为，达成这样一项协定对于许多在其领土上拥 

有用于和平用途的核没施旳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同样利書关系旳I司题.

铃木首相在第二眉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表这一观点时指出： 

“消除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种种忧虑是世界各国深为关切的一件大事.特别重要印 

是确保和保证用于和平用途⑶核设施的安全，日本希望为此目四所进行旳国际劳力将 

取得胜利.就我国而言，它愿意对这些努力作出积极贡就。”

3.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放射性武卷条约旳过程中，瑞典代袤团羨出一项建议, 

认为未来啊放射性武暑条约应包括一项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旳条熟根据上述2丧到 

旳观点，日本赞赏瑞典这一建议旳意愿.

认识到缔结一项所谓“传统旳”放射性武善条约以及禁止袭击核设施旳重要性 ， 

我们拟订了一份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旳议定书草案提纲，作为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旳 

供选择旳议足书（-见附件）.

4. 日本建议以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一项供选择的议定书旳形式来处建这个问题， 

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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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射性武器条约及建议中旳禁止袭击核设施时条款，目旳都在于缩小 

因传番放射性物质而可能引起旳损專 但是，它们具有不同旳性质， 

前者禁止四是“武摹",而后者禁止四是一项“行为"——袭击核设. 

施的行为.已经很清楚，打算用1份文件(一项放射性武卷条约)来 

靜决这两个性质不同四问题，给许多代表团造成了困您 并且是使一 

项放射性武卷条约难以达成时因素之一.

(2) 因此，我们认为，响应国际社会旳对这两个问题旳强烈兴趣的一个办 

法是，就禁止袭击核设施作为一项章独文件达成协议，同时把它作为 

条约范園内的一项供选择的议定书，以保持与放射性武器条约旳衆系.

(3) 这项提案旳琨出是为了响应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帛裕纳大 

使争取“妥协方策”旳呼吁，而且人们强烈希篁这项提案将对目訶业 

已陷入僵局㈤为放射性武器条约所作时努力找寻出.咨有所帮畝

5. 有人已表示过这种意见，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应在1949年8月I 2 S 

《日内瓦公约》四1977年《附加议定书》四范围内处里 然而，必须记住，有其 

自己背景跄上述《附加议定节》只是禁止袭击核电站.

6. 关于禁止啊范围，即应保护哪些核设施免遭袭击，日本认为，在和平用途 

核设施之外，至少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管糖下井所有茂设施都应得到保护.

7. 我们充分碧解应保护一般核设施免遭袭击旳想法.因此，有人建议在议定 

书旳序言部分載入一个有关旳段落.

8. 我们充分认识到，缔结建议中四议定节将其作为一项国际协定，将对各国 

电安全产生复杂四影响，而且也将牵涉到一些具有法律性质旳困难时技术问题。这 

些当然都需要进一步审査和肝究.

9. 还应该指出，日本并不打算排除在一项独立旳祀单独四条约中处理禁止袭 

击秩设施问题旳可能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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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袭击核设施议定节草案提纲

（禁止放射性武善条约的供选择议定书） 
»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1.回顾，依照联合国宪章，各缔约国在其国际关系中放弃对任何缔约国的领 

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任何其他与联合国的宗旨不一致的方式。

i考虑到袭击核设施时可能产生的放射性污染对于平民可能带来的损害的严

重性，

3. 表示普遍的愿望是,核设施不应遭到袭击应作为一项原则，

4. 认识到为在国际监督下从事的和平核活动提供国际保护的重要性・

5. 超禁止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管辖下的核设施将有助于保护平民 

和推动和平核活动，

6. 希望对袭击核设施的此种禁止,将能补充旨在防止放射性物质的传播所造 

成的损書的禁止放射性武巻条约的各项措施.

已就如下内容达成协议：

第一条

本议定书的毎个缔约国承诺不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管辖下设置在任何其 

他缔约国的领土上，在其管辖之下或其控制下任何地方的任何核设施作为袭击的目 

标。

第二条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管辖下的核设施”一词的意思是，在一项与国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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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机构达成的协定中所规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營藉下的任何核设施。

第三条

为了便于确定在第一条下保护的核设施，可以将这些设施标上一个特别的记号 

（有待商定）. -

第四条

（在必要时列入有关一项申诉程序的各项规定，有待保护的核设施乾登记，保 

护的范亂 议定书的期限，修E 撤销，审査会议和其他事项或将放射性武器条约 

的有关条款进行适当的修改后加以应用）.


